
  
          
    
     

法理学专题



                          
                    

一、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

二、法理学的体系结构与内在逻辑

三、西方法学流派及其演变

四、法律思维方式及其养成



一、法理学一、法理学的研究对象
（一）法理学的词源考证（一）法理学的词源考证

    11、、法理学法理学（（  jurisprudencnjurisprudencn  ）最初是源自西方的拉丁）最初是源自西方的拉丁
语，原指广义的法学，兼有其他含义。英国功利主义法学语，原指广义的法学，兼有其他含义。英国功利主义法学
家家边沁边沁于于17821782年曾撰写年曾撰写《《法理学限定的界限法理学限定的界限》》；后边沁的；后边沁的
信徒约翰信徒约翰..奥斯丁奥斯丁在其早期著作在其早期著作《《法理学的范围法理学的范围》》一书中，一书中，
最先使用最先使用““一般法理学一般法理学””一词，意指一词，意指““实在法哲学实在法哲学””，以，以
区别当时的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区别当时的政治哲学、道德哲学。
    
  22、汉译的、汉译的““法理学法理学””  一词最初来自日本学者一词最初来自日本学者穗积陈重穗积陈重
对英国奥斯丁的对英国奥斯丁的jurisprudencnjurisprudencn  的翻译。穗积陈重于明治的翻译。穗积陈重于明治
1414年（年（18811881年）创办东京大学法理学讲座，在日本历史上年）创办东京大学法理学讲座，在日本历史上
第一次开设法理学课程。中国人最早接受的也是第一次开设法理学课程。中国人最早接受的也是““法法
理理”“”“法理学法理学””一词一词。。
          

   
  



一、法理学一、法理学的研究对象
33、中国自汉代即有、中国自汉代即有““法理法理””一词，但无一词，但无““法理学法理学””概念。概念。
我国最早使用我国最早使用““法理学法理学””  名称的，是康有为、梁启超。名称的，是康有为、梁启超。
18971897年，年，康有为康有为编编《《日本书目志日本书目志》》中，其中六卷中，其中六卷““法律门法律门””
内列内列““法理学法理学””目。目。
      
    19021902年，年，梁启超梁启超在在《《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说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说》》中，不中，不
仅采用了日本语的仅采用了日本语的““法理学法理学””名称；名称；19041904年他在年他在《《新民丛新民丛
报报》》第四卷第第四卷第55、、66期发表了期发表了《《中国法理学发达史中国法理学发达史》》一文，一文，
认为法理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认为法理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法文法文””（即成文法之条（即成文法之条
文）的解释，而且包括法文以外的法理研究（求法理于法文）的解释，而且包括法文以外的法理研究（求法理于法
文之外），并且认为，对于当时的中国法学而言，文之外），并且认为，对于当时的中国法学而言，““则抽则抽
象的法理其最要也象的法理其最要也””。随后，我国最早的一批以法理学命。随后，我国最早的一批以法理学命
名的著译相继问世。名的著译相继问世。

   
  



一、法理学一、法理学的研究对象
   4   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国少数大学曾开设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国少数大学曾开设有
““法理学法理学””课程。设立于课程。设立于19021902年的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首年的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首
度将度将““法理学法理学””列为法律专业课程。列为法律专业课程。19061906年设立的京师法年设立的京师法
政学堂在其政学堂在其19101910年编定的法律门课程中，法理学被列在第年编定的法律门课程中，法理学被列在第
四年开设。四年开设。19121912年当时的教育部发布的大学令和法政学校年当时的教育部发布的大学令和法政学校
规程都规定法理学为大学法科、法政专门学校的必修课。规程都规定法理学为大学法科、法政专门学校的必修课。
但是大部分高等法律院校都未使用但是大部分高等法律院校都未使用““法理学法理学””名称，而用名称，而用
““法学通论法学通论”“”“法学绪论法学绪论”“”“法学概论法学概论””或或““法学总论法学总论””
等名称。等名称。
      55、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法理学的法理学专著，、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法理学的法理学专著，
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李达在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李达在19471947年任湖南大学法律年任湖南大学法律
系教授时撰写的系教授时撰写的《《法理学大纲法理学大纲》》一书。一书。

   
  



一、法理学一、法理学的研究对象

（二）法理学的研究对象
11、中外学者关于法理学研究对象及体系的观点、中外学者关于法理学研究对象及体系的观点
    11）日本的）日本的穗积陈重之子穗积重远认为：法理学乃特别哲学。法理学者，即法律现象根穗积陈重之子穗积重远认为：法理学乃特别哲学。法理学者，即法律现象根
本原理之学问。本原理之学问。
    22）台湾学者杨日然教授从法理学史的角度提出了法理学的三个问题领域理论，即法价）台湾学者杨日然教授从法理学史的角度提出了法理学的三个问题领域理论，即法价
值论、法的历史哲学、法学方法论。并认为法理学问题之研究，介于法学与哲学之间，即值论、法的历史哲学、法学方法论。并认为法理学问题之研究，介于法学与哲学之间，即
运用哲学之方法来探讨法律之种种问题，凡此皆属法理学之范畴。运用哲学之方法来探讨法律之种种问题，凡此皆属法理学之范畴。

   
  



一、法理学一、法理学的研究对象
  3  3）北京大学的周旺生教授提出，法理学是方法论是能力学。法理学在法律体系中处于）北京大学的周旺生教授提出，法理学是方法论是能力学。法理学在法律体系中处于
根本之地位。它的整体性非常强，必须通过其他部门法来体现。法理学是方法论，是方法根本之地位。它的整体性非常强，必须通过其他部门法来体现。法理学是方法论，是方法
论的科学，必须提升到这样的高度，在学习其他部门法也应该有这样的意识。两者是互动论的科学，必须提升到这样的高度，在学习其他部门法也应该有这样的意识。两者是互动
的，部门法中贯彻法理学，在法理学中穿插部门法。的，部门法中贯彻法理学，在法理学中穿插部门法。
      44）北京理工大学的谢晖教授提倡建立纯粹的法理学，法理学的范围，只能进入实在法）北京理工大学的谢晖教授提倡建立纯粹的法理学，法理学的范围，只能进入实在法
领域，至于实在法之外的应然的道德追求，与其说是法理学的任务，不如说是道德哲学、领域，至于实在法之外的应然的道德追求，与其说是法理学的任务，不如说是道德哲学、
政治哲学之任务。政治哲学之任务。

   
  



一、法理学一、法理学的研究对象
    5    5）西南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付子堂付子堂教授认为，法理学是以作为整体的法律的共同问题和一般问教授认为，法理学是以作为整体的法律的共同问题和一般问
题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理论法学，着重揭示法的基本原理，其研究方向涉及有关法哲学、法题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理论法学，着重揭示法的基本原理，其研究方向涉及有关法哲学、法
律社会学、法律经济学、立法学、比较法学、法律解释学和行为法学等基本理论或总体性律社会学、法律经济学、立法学、比较法学、法律解释学和行为法学等基本理论或总体性
问题。问题。

22、本人观点：、本人观点：法理学是以作为整体的法律的共同问法理学是以作为整体的法律的共同问
题和一般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理论法学，题和一般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理论法学，
着重揭示法的基本原理，它是法学一般理论、着重揭示法的基本原理，它是法学一般理论、
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基础理论和方法论。

   
  



        二、二、法理学的体系结构与内在逻辑法理学的体系结构与内在逻辑

案例：

     为了整顿医疗市场，某市卫生局撤销了85家持有《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个体诊所。此后，被撤销的A诊
所将该市卫生局告上了法庭。法院经过详细调查核实
后，认为该卫生局作出的撤销决定没有法律依据。因
为目前我国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卫生局享有撤销权力。
而且该卫生局作出撤销前没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规定履行告知义务，没有告知A诊所享有
陈述、申辩、又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程序也不合法。
因此，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卫生局决定。对此案
学界的评说不一。



法理学的体系结构与内在逻辑法理学的体系结构与内在逻辑

   甲教授认为，“法律是公平正义的象征，只要当事人认
为不公平而法院也确认不公平，法院判决正确”；乙市
民认为，“法是国家的命令，具有强制性，法院代表国
家,所以法院认为正确就正确，法院认为不正确就不正
确”；丙记者认为：“法律就是社会事实本身，因此，
法律问题没有对错，社会认可的就正确，社会不认可

就不正确”。  1、请结合本案运用西方三大法哲学流派
(自然法学派、分析法学派、社会法学派) 的理论对上
述教授、市民和记者的观点进行分析评价？  要求：

（1）理论和案件事实以及三种观点紧密结合，观点明确、
论据充分、论述逻辑严谨；（2）字数在500自—800
字，语言规范通顺、表达准确。



法理学的体系结构与内在逻辑法理学的体系结构与内在逻辑

2、结合上述案例“从法的哲学基础、本质、

研究中心、理论前提、研究方法、法的效

力渊源、法与道德的关系、法的评价标准”

八个方面比较自然法学派、分析法学派和

社会法学派的不同？
  



法理学的体系结构与内在逻辑法理学的体系结构与内在逻辑
比较内容 自然法学派 分析法学派 社会法学派

法哲学基础 理性主义哲学 经验主义哲学 实用主义哲学

法的本质 理性的体现 主权者命令 社会事实本身

理论前提 法有两种形态

法具有普遍性

法只有一种形态法
具有强制性

法是多元的能动的
法具有社会性

研究中心 应然的理性的法；法
应该是什么？

规范的静态的法；
法是什么？

事实的动态的法；法
实际是什么？

研究方法 价值分析法 逻辑语义分析法 社会实证分析法

法的效力渊源 源于道德的正当性 源于国家的强制力 源于社会的认同力

法与道德关系 有必然联系 没有必然联系 不仅与道德，而且
和社会具有普遍联
系

法的评价标准 恶法非法 恶法亦法 法无善恶



        法理学的体系结构与内在逻辑法理学的体系结构与内在逻辑

一、法理学的体系结构与内在逻辑
  1、本体论

 2、演进论

 3、运行论

 4、价值论

 5、关系论

 6、方法论

演进轮

方法论

价值论

运行论

关系论

本体论

法理学



        法理学的体系结构法理学的体系结构
                   一、法理学的研究内容

章节内容           研究问题 流派

本体论 法的概念、特征、本质、功能作用、内容与形
式、结构要素、基本范畴 、核心范畴；

规范
法学

演进论 法的历史、发展演进、未来 历史
法学

运行论 法的宏观运行、法的微观运行 社会
法学

价值论 法的价值总论、法的价值分论 自然
法学

关系论 法与经济、政治、文化、法治国家理论等 社会
法学

方法论 法学的研究方法、法律的适用方法



        法理学的内在逻辑法理学的内在逻辑

                  一、法理学的研究视角

章节内容           研究问题       研究视角与方法

本体论 法律是什么? 从逻辑规范静态角度——逻
辑语义分析法

演进论 法的过去、现在、未
来？

从历史角度——历史分析法

运行论 法是如何制定与实施？ 从动态角度——社会实证分
析法

价值论 法应该是什么？ 从应然的角度——价值分析
法

关系论 法实际是什么？ 从事实角度——社会实证分
法

方法论 法的研究与适用方法？ 从方法角度——多元方法



三、西方法三、西方法学的流派及其演变

(一)西方法西方法学的流派

11、古希腊西方法学的萌芽时期、古希腊西方法学的萌芽时期
11）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城邦国家制定法很少主要以习惯）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城邦国家制定法很少主要以习惯
法为主，以直接民主或大民主的程序和方式制定法律，它法为主，以直接民主或大民主的程序和方式制定法律，它
们没有健全的专门法律机构和职业法学家集团，法学与哲们没有健全的专门法律机构和职业法学家集团，法学与哲
学、政治学、伦理学混杂在一起，因而没有成为一门独立学、政治学、伦理学混杂在一起，因而没有成为一门独立
的科学。的科学。
22）古希腊形成了丰富的法学问题，如法与权力、理性、）古希腊形成了丰富的法学问题，如法与权力、理性、
人、神、自然的关系；法与正义、利益的关系；法治于人人、神、自然的关系；法与正义、利益的关系；法治于人
治；守法的道德基础等有关法学的治；守法的道德基础等有关法学的““永恒主题永恒主题””或或““症结症结””
问题或命题。问题或命题。
33）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苏格拉底、柏拉图《《理想国理想国》《》《法律篇法律篇》》、亚里斯、亚里斯
多德多德《《政治学政治学》》著名学者丰富的法哲学思想。著名学者丰富的法哲学思想。
  

   
  



三、西方法三、西方法学的流派及其演变
22、古罗马西方法学的诞生时期、古罗马西方法学的诞生时期

11）以私法（民商法）以核心的罗马法成为调整简单商品经济比较）以私法（民商法）以核心的罗马法成为调整简单商品经济比较
发达的法律（如发达的法律（如《《查斯丁尼法典查斯丁尼法典》》），也是古代西方的法律制度发），也是古代西方的法律制度发
展到了顶峰。展到了顶峰。
22）古罗马出生了以帕比尼安、盖尤斯、保罗、乌尔比安、莫迪斯）古罗马出生了以帕比尼安、盖尤斯、保罗、乌尔比安、莫迪斯
蒂奴斯五大著名的法学家，并建立了官方法律解释权制度。（奥古蒂奴斯五大著名的法学家，并建立了官方法律解释权制度。（奥古
斯都大帝）斯都大帝）
33）古罗马还形成了对立的法学流派，即由拉别奥成立的）古罗马还形成了对立的法学流派，即由拉别奥成立的““普罗库普罗库
尔派尔派””和卡别多创立的和卡别多创立的““萨宾派萨宾派””。。
44）古罗马在形成职业的法学家集团的同时，出生了著名的法学名）古罗马在形成职业的法学家集团的同时，出生了著名的法学名
著，如著，如《《法学汇纂法学汇纂》》和和《《法学阶梯法学阶梯》》，其中，其中18161816年发现的盖尤斯的年发现的盖尤斯的
《《法学阶梯法学阶梯》》是迄今保存最完好的西方法学名著。是迄今保存最完好的西方法学名著。
55）古罗马产生了西塞罗著名的自然法哲学家。）古罗马产生了西塞罗著名的自然法哲学家。《《论法律论法律》《》《国家国家
篇篇》》。。
 

   
  



三、西方法三、西方法学的流派及其演变

3、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的法学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的法学
11）在西欧中世纪，由于历史、经济、政治等原因，罗马）在西欧中世纪，由于历史、经济、政治等原因，罗马
天主教会占据统治地位，法学和其它思想都是天主教会占据统治地位，法学和其它思想都是““神学世界神学世界
观观””的体现，都成为神学的附庸。的体现，都成为神学的附庸。
22）托马斯）托马斯..阿奎那是中世纪最大的神学家和经院主义哲学阿奎那是中世纪最大的神学家和经院主义哲学
家。他把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法律思想糅和在神学中，保存家。他把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法律思想糅和在神学中，保存
和发展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法律思想和发展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法律思想《《论君主政治论君主政治》》，，1919
世纪末罗马教皇利奥世纪末罗马教皇利奥1313世宣布阿奎那的学术为代表罗马教世宣布阿奎那的学术为代表罗马教
廷的官方学术。廷的官方学术。
33）中世纪后期）中世纪后期,,随着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随着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对法律的需要方式对法律的需要,,出现了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出现了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它们以复它们以复
兴罗马法为中心兴罗马法为中心,,又一次出现了职业的法律职业集团和法又一次出现了职业的法律职业集团和法
学流派学流派------注释法学派。并形成了前后注释法学派。注释法学派。并形成了前后注释法学派。

   

  



三、西方法三、西方法学的流派及其演变
前派主要注重对查斯丁尼时代所编撰的各个罗马法文献的文字、语言、逻辑的解释和旁征前派主要注重对查斯丁尼时代所编撰的各个罗马法文献的文字、语言、逻辑的解释和旁征
博引，以澄清博引，以澄清  其精确意义。后注释法学派致力于将罗马法与城市法规、封建法、日耳曼其精确意义。后注释法学派致力于将罗马法与城市法规、封建法、日耳曼
的习惯法、教会法原理相结合和同化，把古代的罗马法改造成现代的意大利法。它们改变的习惯法、教会法原理相结合和同化，把古代的罗马法改造成现代的意大利法。它们改变
前注释法学只注释罗马法的方法，同时对其进行评论，着重从罗马法中提炼法律的原则和前注释法学只注释罗马法的方法，同时对其进行评论，着重从罗马法中提炼法律的原则和
根据，建立法律的分类与结构。根据，建立法律的分类与结构。
44））1313、、1414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是西方法学朝着世俗化方向发展。人文主义法学诞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是西方法学朝着世俗化方向发展。人文主义法学诞
生，生，““三三RR””运动成为将古代法学传达到近代的使者。运动成为将古代法学传达到近代的使者。
  

   
  



三、西方法三、西方法学的流派及其演变

4、近代资本主义法学近代资本主义法学
11）古典的自然法学派）古典的自然法学派--------该学派以该学派以““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理念为核心，反对神性理念为核心，反对神性
和神权，主张人性和人权，反对专制和等级特权，创立了与中世纪神权世界观对立的法权和神权，主张人性和人权，反对专制和等级特权，创立了与中世纪神权世界观对立的法权
世界观。其代表理论是世界观。其代表理论是  ““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和和““天赋人权论天赋人权论””、、““分权理论分权理论””。格劳修斯、。格劳修斯、
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是自然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其法学思想成为近代资产阶级民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是自然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其法学思想成为近代资产阶级民

主法治模式的理论基础，主法治模式的理论基础，并依据自然法理论提炼出了契约自由、法并依据自然法理论提炼出了契约自由、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自由资本主义法律的三大原则。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自由资本主义法律的三大原则。
《《战争与和平战争与和平》《》《利维坦利维坦》《》《政府论政府论》《》《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
《《论法的精神论法的精神》》是该时期的名著。是该时期的名著。

   
  



三、西方法三、西方法学的流派及其演变
22））1818——1919世纪三大法学流派。世纪三大法学流派。以抽象的概念、保守的理论形式、费以抽象的概念、保守的理论形式、费
解的哲学语言传播天赋人权、自由主义、宪政、法治思想解的哲学语言传播天赋人权、自由主义、宪政、法治思想
的哲理法学派，该派主要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哲理法学派，该派主要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纯粹纯粹
理性批判理性批判》《》《法的形而上学法的形而上学》《》《法哲学原理法哲学原理》》是其主要代是其主要代
表作；表作；
    以反对古典自然法学派、以民族精神或历史传统为特征以反对古典自然法学派、以民族精神或历史传统为特征
的历史法学派，以德国的萨维尼、胡果、英国的梅因为代的历史法学派，以德国的萨维尼、胡果、英国的梅因为代
表，其代表作为表，其代表作为《《论立法与当代法学的使命论立法与当代法学的使命》《》《古代古代
法法》》；；
    以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哲学为基础理论和方法论，以研以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哲学为基础理论和方法论，以研
究实在法和制定法为主、对法律进行逻辑分析的分析法学究实在法和制定法为主、对法律进行逻辑分析的分析法学
派，其代表人物边沁、奥斯丁，代表作派，其代表人物边沁、奥斯丁，代表作《《政府片论政府片论》《》《法法
理学的范围理学的范围》》。。

   
  



三、西方法三、西方法学的流派及其演变

     3     3））2020世纪社会法学派。此派是以实证世纪社会法学派。此派是以实证
主义哲学和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重点研究主义哲学和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重点研究
法律与社会事实的关系，强调法律的社会作法律与社会事实的关系，强调法律的社会作
用、法律实效，法律与其他社会控制手段联用、法律实效，法律与其他社会控制手段联
系的法学流派。其代表人物德国马克斯系的法学流派。其代表人物德国马克斯··韦韦
伯、法国孔德、埃利希、涂尔干、美国庞德、伯、法国孔德、埃利希、涂尔干、美国庞德、
霍姆斯、布莱克等，代表作霍姆斯、布莱克等，代表作《《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社会》》
《《实证哲学教程实证哲学教程》《》《法律社会学的基本原理法律社会学的基本原理》》
《《社会学方法准则社会学方法准则》《》《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
《《法律的运作行为法律的运作行为》》等。等。

   
  



三、西方法三、西方法学的流派及其演变

55、现代西方多元的法学、现代西方多元的法学
      进入进入2020世纪后，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出现了多元的法学流派。世纪后，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出现了多元的法学流派。11）以美国富勒、）以美国富勒、
德沃金、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然法学派，代表作德沃金、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然法学派，代表作《《法的道德性法的道德性》《》《认真对待权利认真对待权利》《》《正议正议
论论》》；；22）以哈特、拉兹为代表的新分析法学，代表作）以哈特、拉兹为代表的新分析法学，代表作《《法律的概念法律的概念》《》《法律的权威法律的权威》》；；33））
以博登海默为代表的综合法学派，代表作以博登海默为代表的综合法学派，代表作《《法理学与法哲学方法法理学与法哲学方法》》；；44）以昂格尔为代表）以昂格尔为代表
的批判法学，代表作的批判法学，代表作《《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现代社会中的法律》》55）以波斯纳、科斯为代表的经济分析法学，）以波斯纳、科斯为代表的经济分析法学，
代表作代表作《《法律的经济分析法律的经济分析》》。。

   
  


